
 

 

 

 

 

 
 
 
 

关于做好 2016 年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教学部），各单位： 

根据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 2016 年全省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黔人社厅通„2016‟642

号）的有关规定，经研究，现将做好 2016年我校教职工年度考核

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考核的指导思想 

2016 年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客

观公正、民主公开、注重实效”的原则，以聘用合同和岗位职责

为依据，以工作绩效为重点，以服务对象满意度为基础，客观、

公正、合理评价教职工。通过考核，不断推动学校改革发展，激

发创新精神，促进全校各项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不断提高

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2016 年教职工年度考核“优秀”等次评定

继续向教学和管理一线人员倾斜。 

二、考核的范围和对象 

（一）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编在岗的教职工。 

（二）2016 年度退休的教职工，根据本人意愿，可回原单位

参加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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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的内容和方法 

（一）坚持年度考核和平时考核相结合。年度考核工作要紧

紧围绕岗位职责、任务和要求进行。平时考核是年度考核的基础，

年度考核以平时考核为依据，平时考核的重点是工作人员完成所

聘岗位的职责和任务、阶段工作目标和出勤等情况。年度考核要

对工作人员的德、能、勤、绩、廉进行综合评价，重点考核全年

履行岗位职责和完成工作任务的实绩。 

（二）坚持定性和定量考核相结合。考核指标体系依据考核

目的、考核内容和岗位职责设定，要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

观的要求。各单位要根据岗位职责任务和要求，分类组织测评，

将量化测评结果和定性考核结果相结合，提高年度考核结果的针

对性和准确性，确保考核起到奖优罚劣的作用。 

（三）坚持领导和群众评价相结合。年度考核要坚持领导和

群众评价相结合，突出群众性，实行全方位的考核，使被考核人

的领导、同级、下级和服务对象等不同层次的人员参与考核过程。 

四、考核的程序 

（一）建立考核机构，制定考核方案。各学院（教学部）、各

单位结合具体情况，制定 2016 年年度考核实施方案（细则），对

全体工作人员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进行综合全面的考核和评价。 

（二）个人总结、民主评议。被考核人要按照岗位职责和有

关要求认真、全面、客观的总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述职，填写

《贵州省事业单位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在个人总结（述职）的

基础上，各学院（教学部）、各单位可根据不同的考核对象，确定

相应的范围进行民主评议和民主测评，测评结果要作为确定年度

考核等次的重要依据之一。 

（三）提出考核等次初步意见。考核结果分为优秀（90 分及



以上）、合格（70 分—89 分）、基本合格（60分—69 分）、不合格

（59 分及以下）四个等次。对工作人员进行综合、全面考核的基

础上，一般工作人员由单位直接领导写出评语，单位各级领导由

分管领导写出评语，并提出初步考核等次意见。 

（四）考核拟定等次确定。初步考核等次意见经单位考核小

组集体研究后，在本单位内公示 5 个工作日，考核拟定等次公示

无异议后，单位主管领导签署考核意见，确定考核等次，报学校

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人事处）。 

（五）考核结果反馈。考核意见经学校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审核后，将考核结果通知被考核人进行本人签名确认。 

五、考核结果的评定及运用 

（一）优秀等次人数按本单位实际参加考核人数的 15%控制

（中层干部列为所在单位考核评优指标的计算基数，考核评定等

次不单列），不得突破，不得上交矛盾。中层干部的考核按干部管

理权限由校党委组织部负责组织实施。 

（二）学校派出的扶贫支教、挂职等人员，由组织人事部门

根据有关文件精神评定等次，优秀名额不占本单位指标。 

（三）2016 年 1 月 1 日后新进的首次参加工作的本科学历人

员需参加年度考核，但不确定考核等次。 

（四）年度考核结果作为评先评优，正常晋升工资及兑现年

度绩效工资待遇，岗位聘用、调整、解聘、续聘、培训和岗位职

务等级晋升的依据。 

（五）2016年度获得“优秀”等次的人员按 800元/人的标准

发放一次性奖励，连续三年获得“优秀”等次的人员按 1500 元/

人的标准发放一次性奖励，“优秀”等次的奖励不重复计算年限。 

  六、时间安排 



（一）2017 年 3月 2 日—3 月 7日，各学院（教学部）、各单

位到人事处人事调配科领取《贵州省事业单位人员年度考核登记

表》。 

（二）2017年 3月 17 日前，教职工填写表格，各学院（教学

部）、各单位组织考核、量化测评、评定考核等次，并将本部门年

度考核情况小结、《贵州师范大学年度考核量化测评表》、《贵州省

事业单位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等材料报人事处人事调配科,联系

电话：83227079。 

（三）2017 年 3 月下旬，组织人事部门汇总考核情况，报校

党委研究后进行公示，并反馈本人确认签字。 

（四）2017 年 4 月上旬，考核结果上报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审批备案。 

七、组织领导 

全校的考核工作在校党委领导下进行，具体工作由组织、人

事部门负责。各学院（教学部）、各单位要加强对本部门年度考核

工作的领导，落实专人负责 2016 年年度考核工作的实施，确保

2016年年度考核工作如期完成。 

特此通知 

 

 

 

贵州师范大学 

2017 年 3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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